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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党〔2024〕68 号 

 

 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经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“十五五”发展

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浙江外国语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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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 

编制工作方案 

 

“十五五”（2026 年-2030 年）是学校承上启下、全面推动

转型升级的关键五年，是勇创新业、初步建成国际知名以服务新

型国际关系为特色的外语名校的关键五年。科学编制“十五五”

发展规划，是学校进一步抢抓机遇、应对挑战，实现高质量内涵

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为做好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编制工作，充分

发挥战略规划对学校发展的引领作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关于教育

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

浙江省十五次党代会、十五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省政府与北京大

学合作支持学校发展、省委关于建设“外语名校”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全面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，在推动学校高质量跨越式

发展的高远使命引领下开展规划编制工作。坚持目标导向，在深

入研判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与学校发展形势的基础上，确定战略目

标，明确发展重点，创新发展思路，优化路径举措。坚持问题导

向，在明晰发展外部环境的基础上，聚焦内部治理突出问题，因

地制宜制定解决方案，革新资源配置体制机制。坚持战略思维，

以规划纲要的编制为牵引，建立规划纲要为领、专项规划为行、

学院（部）规划为列的规划矩阵体系，保证规划编制的前瞻性、

科学性与可操作性。坚持系统思维，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作为学校

转型升级变革发展的底层逻辑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，有

组织、有先后、有秩序地推进规划编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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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体系 

学校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体系为“1+8+13”，即 1 个规划纲

要、8 个专项规划、13 个学院规划。 

（一）规划纲要 

规划纲要是战略性、纲领性、综合性规划，是对国家和浙江

省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意图的贯彻和落实，是学校专项规划与学院

规划编制的依据。要从战略层面明确未来五年学校事业发展的指

导思想、目标思路与主要任务，体现规划的前瞻性与科学性。 

（二）专项规划 

专项规划是规划纲要在各专项领域的延伸和细化，与规划纲

要相衔接，保证规划纲要目标任务具体化与落地落实。基于“任

务-组织-资源-环境”的理路，确立专项规划：学科建设规划、

人才培养发展规划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发展规划；党建与内部

治理体系建设规划；师资队伍建设规划、公共服务与条件保障建

设规划；国际交流合作发展规划、校园文化建设规划。 

（三）学院（部）规划 

学院（部）规划是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学校规划纲要及专项规

划，结合学院（部）实际情况、因地制宜所做的事业发展规划，

是学校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在学院（部）层面的具体落实与落地。

要通过规划编制，进一步明确学院（部）发展定位、重点方向、

办学特色、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总结“十四五”发展 

认真总结“十四五”时期取得的成绩，发展经验和存在的薄

弱环节，查找差距和不足，把握重点和难点问题，有针对性地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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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“十五五”时期的工作思路，以确保未来发展规划更加科学有效。 

（二）做好前期调研工作 

立足学校发展的逻辑与演进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开展调研工

作，广泛收集相关信息，全面掌握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兄弟高校

改革发展态势，明确发展目标和标杆对象。在校内组织召开各个

层面的座谈会或进行实地调研，找准方向，明确思路。 

（三）开展发展规划编制 

要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，使各部门协调联动，形

成合力，广泛征求师生意见，汇众智聚众力，合力完成规划编制。

做好与国家和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旅游厅、

省外办等相关发展规划的贯彻与衔接工作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宣勇、张环宙 

副组长：张梁、严齐斌、柴改英、包永根、徐勇、毛振华、

姚旻、洪明、傅尧力 

成  员：屠立达、顾黎明、陆卫斌、何伟强、徐秀萍、吴玲、

郭筠、陶国霞、潘根基、郝菲菲、颜纯军、朱丽华、葛青青、

范剑秋、黄莺、陈超、邢富坤、曹笑笑、毕莹、马宏程、邱萍、

袁晖光、吴重生、李敏、王建新、陈利强、王昊、吴炜、章巧眉、

马新生、丰翔龙 

领导小组负责学校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编制，统筹协调其他

规划编制工作，研究决定规划编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战略管理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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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十五五”各专项规划编制小组 

1.学科建设规划 

组    长：毛振华 

责任单位：研究生院 

协同单位：教工部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国际处、计

财处，6 个一流学科牵头单位 

2.人才培养发展规划 

组    长：柴改英、徐勇 

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宣传部 

协同单位：学工部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工部、人事处、

科研处、国际处、计财处、信建处、团委、评估中心、实验中心 

3.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发展规划 

组    长：毛振华 

责任单位：科研处、合作处 

协同单位：研究生院、计财处、审计处、培训学院、月刊社、

资产经营公司 

4.党建与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规划 

组    长：严齐斌、姚旻 

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教工部、人事处 

协同单位：校办公室、宣传部、纪检监察室、学工部、学生

处、研究生院、团委 

5.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

组    长：姚旻 

责任单位：教工部、人事处 

协同单位：组织部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国际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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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财处、教发中心 

6.公共服务与条件保障建设规划 

组    长：张梁 

责任单位：公管处 

协同单位：学工部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

国际处、计财处、审计处、校建处、安保部、信建处、工会、图

书馆、档案室、后勤中心、资产经营公司 

7.国际交流合作发展规划 

组    长：柴改英 

责任单位：国际处 

协同单位：学工部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工部、人事处、

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国际学院 

8.校园文化建设规划 

组    长：徐勇 

责任单位：宣传部 

协同单位：学工部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

国际处、公管处、团委 

（三）“十五五”学院（部）规划编制小组 

各学院根据要求设立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组织合力。要高度重视，提前布局，制订

具体的工作方案。要履行好主体责任，调配精干力量，明确专人

撰写，落实到具体岗位。要把握节点，定期研究，按时保质完成。 

（二）强化预研，因地制宜。要深入研判“十五五”时期国

家经济社会、高等教育和行业企业发展的新形势，深入调研同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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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，厘清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、基本方

位和面临的“危”与“机”。要扎实开展目标体系、重点任务、

路径举措等的可行性研究，增强规划科学性与可操作性，提高规

划编制的质量。 

（三）集思广益，凝聚智慧。要坚持开门编规划，充分发挥

专家学者作用，做好重大问题咨询和规划论证。要扩大规划编制

信息公开与民主参与渠道，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，提高规

划编制的透明度和师生参与度，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准备与启动阶段（2024 年 9 月-2024 年 11 月） 

2024 年 9 月-2024 年 11 月，围绕“十五五”规划体系、定

位目标等开展前期调研，制定“规划编制工作方案”与“调研工

作方案”，拟定规划编制工作组织机构。 

（二）调研与编制阶段（2024.12-2025.12） 

1.2024 年 12 月，召开“十五五”规划动员部署会； 

2.2024 年 12 月-2025 年 5 月，开展校内外调研，形成专项规

划初稿（其中学科建设规划初稿应在 2025 年 3 月底前完成）； 

3.2025 年 3 月-2025 年 6 月，在调研与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形

成学校规划纲要初稿； 

4.2025 年 6 月-2025 年 10 月，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广泛征求

意见与开展论证，基本定稿； 

5.2025 年 6 月，完成“十四五”预评估；2025.12 完成“十

四五”发展评估； 

6.2024 年 12 月-2025 年 10 月，各学院组织调研，形成学院

规划初稿；2025 年 11 月-2025 年 12 月，经学院教代会审议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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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学校备案。 

（三）审议与发布阶段（2025 年 12 月-2026 年 6 月） 

1.2025 年 12 月-2026 年 3 月，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提交学校

会议审议； 

2.2026 年 3 月-2026 年 4 月，规划纲要提交教代会审议后发布； 

3.2026 年 5 月-2026 年 6 月，专项规划和学院规划发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


